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债券代码： 124968.SH 债券简称： 14 盐东方 

债券代码： 118391.SZ 债券简称： 15 东方 01 

债券代码： 118425.SZ 债券简称： 15 东方 02 

债券代码： 118559.SZ 债券简称： 16 东方 01 

债券代码： 135549.SH 债券简称： 16 盐城 01 

债券代码： 118845.SZ 债券简称： 16 东方 02 

债券代码： 114041.SZ 债券简称： 16 东方 03 

债券代码： 145442.SH 债券简称： 17 盐城 01 

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38 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17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7 年年报”）。经事后审查，公司对 2017 年

年报进行补充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1、补充披露 2017 年年报第 8 页“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之“一、债券基

本信息”中各期债券的回售安排等设置 

更正前：未披露特殊条款情况 

更正后： 

“一、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1、债券代码 124968.SH 



2、债券简称 14 盐东方 

3、债券名称 2014 年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4、发行日 2014 年 9 月 15 日 

5、到期日 2021 年 9 月 15 日 

6、债券余额 9.6 

7、利率（%） 6.48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分次还本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个

计息年度，每年分别偿付债券发行总额的 20%，最后五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年

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息的兑付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本期债券未设置回售条款，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

条款，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5、6、7 年

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报告期内公司如期偿还了本期债

券 2.4 亿元到期本金 

 

1、债券代码 118391.SZ 

2、债券简称 15 东方 01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5、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6、债券余额 10 

7、利率（%） 5.8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18425.SZ 

2、债券简称 15 东方 02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4、发行日 2015 年 11 月 5 日 

5、到期日 2020 年 11 月 5 日 



6、债券余额 10 

7、利率（%） 5.57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18559.SZ 

2、债券简称 16 东方 01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6 年 3 月 22 日 

5、到期日 2021 年 3 月 22 日 

6、债券余额 10 

7、利率（%） 4.6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35549.SH 

2、债券简称 16 盐城 01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6 年 6 月 15 日 

5、到期日 2021 年 6 月 15 日 

6、债券余额 20 

7、利率（%） 5.28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18845.SZ 

2、债券简称 16 东方 02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4、发行日 2016 年 9 月 2 日 

5、到期日 2021 年 9 月 2 日 

6、债券余额 20 

7、利率（%） 4.64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14041.SZ 

2、债券简称 16 东方 03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 

4、发行日 2016 年 11 月 7 日 

5、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7 日 

6、债券余额 5 

7、利率（%） 4.32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按时足额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1、债券代码 145442.SH 

2、债券简称 17 盐城 01 

3、债券名称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7 年 4 月 10 日 

5、到期日 2022 年 4 月 10 日 

6、债券余额 20 

7、利率（%） 5.77 

8、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无需付息或兑付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报告期内未触发及执行特殊条款 

” 



2、更正 2017 年年报第 24 页“第四节 财务情况”之“三、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之“（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 

更正前： 

“注 1：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155.48%，主要系公司本

期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增多较多所致。 

注 2：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同比上升 58.10%，主要系公司

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使本期利润总额增多所致。” 

更正后： 

“注 1：2017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0.95 亿元，较上年 1.72

亿元减少 2.67 亿元，减幅为 155.48%，主要原因如下：①公司 2017 年实现主营

业务毛利润 3.3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04 亿元。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毛利润下

降主要系在建房产项目悦欣花园于 2017 年 5 月份开工建设， 2017 年底未达到

收入确认条件，本期确认房屋销售收入 0.78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2.99 亿元，

房屋销售收入的下降致使实现房屋销售毛利润减少 1.26 亿元。②公司 2017 年度

财务费用 2.4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73 亿元。2017 年度公司借款总额平均存

量高于 2016 年度，导致计入当期损益的利息支出上升。 

注 2：公司 2017 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为 8.49 亿元，较上年 5.37

亿元上升 3.12 亿元，升幅为 58.10%，主要系公司本期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3.35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2.32 亿元；本期固定资产折旧 2.10 亿元，较去年同

期上升 0.97 亿元导致。” 

3、更正 2017 年年报第 20 页“第三节 业务和公司治理情况”之“七、非

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及违规担保情况”之“（一）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

金拆借” 

更正前： 

“报告期末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101.47，占合并口径净资产

的比例（%）：98.07%，是否超过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是 □否  



” 

更正后： 

“报告期末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102.44，占合并口径净资产

的比例（%）：65.25%，是否超过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是 □否  

占款/拆

借方名称 

与发行人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存在何种关

联关系（如

有） 

占款金

额 

是否占用

募集资金 
形成原因 回款安排 

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

区财政局 

否 

 
58.97 否 往来款 

17 年回款 12.64

亿元，未来 5 年

分别回款 8 亿元

、10 亿元、12

亿元、14 亿元和

15 亿元 

盐城成大

实业总公

司 

否 

 
25.30 否 往来款 

未来 5 年分别回

款 3 亿元、4 亿

元、5 亿元、6

亿元、7 亿元 

盐城京师

置业有限

公司 

否 

 
4.63 否 往来款 

未来 3 年分别回

款 1 亿元、2 亿

元、1.6 亿元 

盐城津信

东方置业

有限公司 

否 

 
2.66 否 往来款 

2017 年新增，未

来 2 年分别回款

1 亿元、1.6 亿元 

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

区步凤镇

财政所 

否 

 
2.13 否 往来款 

未来 2 年分别回

款 1.75 亿元、

0.37 亿元 

其他  
 

7.78  
  

合计 － － 101.47 － － － 

占款/拆

借方名称 

与发行人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存在何种关

联关系（如

有） 

占款金

额 

是否占用

募集资金 
形成原因 回款安排 

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

区财政局 

否 

 
59.94 否 往来款 

17 年回款 11.67

亿元，未来 5 年

分别回款 8 亿元

、10 亿元、12

亿元、14 亿元和

15 亿元 

盐城成大

实业总公

司 

否 

 
25.30 否 往来款 

未来 5 年分别回

款 3 亿元、4 亿

元、5 亿元、6



（1）公司 2017 年回款安排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欠款方 2017 年回款计划具

体如下：2017 年度盐城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回款 6 亿元、盐城成大实业总公司回

款 2 亿元、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款 1 亿元，盐城临港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欠款 1.66 亿元和盐城悦达东方置业有限公司欠款 1.32 亿元未约定具体回

款安排。 

2017 年度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实际回款 11.67 亿元、盐城成大实业总

公司实际回款 2 亿元、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回款 3.5 亿元。公

司其他应收款主要欠款方 2017 年均已按照约定计划回款。 

针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回款安排，2018 年度公司将加大欠款方

回款催收力度，预计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回款安排 8 亿元、盐城成大实业

总公司回款安排 3 亿元、盐城京师置业有限公司回款安排 1 亿元、盐城津信东方

置业有限公司回款安排 1 亿元、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财政所回款安排 1.75

亿元。截至目前，盐城京师置业有限公司已实际回款 0.6 亿元、盐城津信东方置

业有限公司实际回款 0.99 亿元，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其他欠款方回款进度。 

（2）公司 2017 年度新增其他应收款的产生原因： 

公司严格控制其他应收款规模，2017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03.46

亿元，较 2016 年末 103.36 亿元净新增 0.11 亿元，公司其他应收款规模较去年末

变化不大。本期公司主要新增的其他应收款及其原因如下：①盐城成大实业总公

司其他应收款欠款净额新增 6.58 亿元，主要系公司为盐城成大实业总公司提供

的资金拆借款。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短期闲置资金向开发区内国有企业

亿元、7 亿元 

盐城京师

置业有限

公司 

否 

 
4.63 否 往来款 

未来 3 年分别回

款 1 亿元、2 亿

元、1.6 亿元 

盐城津信

东方置业

有限公司 

否 

 
2.66 否 往来款 

2017 年新增，未

来 2 年分别回款

1 亿元、1.6 亿元 

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

区步凤镇

财政所 

否 

 
2.13 否 往来款 

未来 2 年分别回

款 1.75 亿元、

0.37 亿元 

其他  
 

7.78  
  

合计 － － 102.44 － － － 



盐城成大实业总公司提供短期资金拆借，支持开发区园区建设和发展，公司已与

盐城成大实业总公司约定了具体的回款计划。②盐城京师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应收

款欠款净额新增 4.63 亿元。盐城京师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沿海

东方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华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作为“京师学

院山”住宅楼项目的项目公司，前期建设资金来源于股东借款。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开始对外销售，资金逐步回笼，欠款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回款，截

至目前已回款 0.6 亿元。③盐城津信东方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欠款净额新增

2.66 亿元。盐城津信东方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与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设立，作为“海河湾”住宅楼项目的项目公司，前期建设资金来源于股东借款。

截至目前已回款 0.99 亿元，该项目预计 2018 年 10 月份对外销售，届时，按照

协议约定逐步回款。”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感抱歉，敬请谅解。请投资者以最新发布

的更正版《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